
 

独立董事关于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温岭市利恒机械有限公司厂房的意见 

 

 

本人对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一届十四次董事会《关于公

司租赁温岭市利恒机械有限公司厂房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

本人发表以下意见： 

1、公司租赁温岭市利恒机械有限公司厂房，有助于尽快改善公司生产场地

紧张的状况，整合生产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该关联

交易事项是必要的； 

2、公司租赁厂房的租金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对交易双方是公允的，不存在

交易双方进行利益输送、从而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形； 

3、租赁合同应当在温岭市利恒机械有限公司取得竣工验收及房屋所有权证

后生效。 

 

综上，本人同意该议案的安排，同意公司与温岭市利恒机械有限公司签署的

租赁合同的内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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